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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面盈利预告 

 
本公告乃中国三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连同其附属公司统称「本集团」）根据香
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联交所」）证券上市规则（「上市规则」）第 13.09(2)条及香港法例
第 571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IVA 部项下内幕消息条文而刊发。  
 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会（「董事会」）谨此知会本公司股东（「股东」）及有意投资者，根据
对本集团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（「回顾年度」）的未经审核综合财务资料的初步审
阅及评估，本集团预期，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权益持有人应占纯利约人民币 1,100
百万元，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纯利约人民币 550.5 百万
元，上升幅度约 100%。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纯利预期上升，主因如下：1)与 2019 年同期
相比，于 2020 年期间，因为下遊生产商的对本集团的主要产品环氧乙烷、乙二醇及聚丙烯
的持续需求，本集团的主要产品环氧乙烷、乙二醇及聚丙烯的平均售价的下降幅度少于本集
团的主要原材料甲醇、乙烯及丙烯的平均採购价的下降幅度；2)甲醇的平均价格于回顾年度
保持于较低水平；及 3)尽管 COVID-19 大流行爆发，但由于本集团一直实施多项严格措施，
保障供应商、客户及员工的健康及安全，因此本集团得以将产能使用率保持于相对较高的水
平。 
 
本公司仍在准备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年度业绩。因此，本公告所载之资料乃根
据董事会对未经审核综合财务资料之初步评估而作出。本集团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
度之年度业绩预期将于 2021 年 3 月底前公布。 
 
股东及有意投资者于买卖本公司股份时，务请审慎行事。 
 

承董事会命 
中国三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

主席兼执行董事 

韩建红 
 
中华人民共和国，2021 年 1 月 20 日 
 
于本公告日期，董事会包括兩名执行董事，分别为韩建红女士及饶火涛先生以及三名独立
非执行董事，分别为沈凯军先生、裴愚女士及孔良先生。 


